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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函
地址：104257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7號5
樓
承辦人：羅振洋
電話：02-25031369轉588
傳真：25095618
電子信箱：b9255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里辦公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中民字第11430017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核定申請計畫表1份 (36360320_1143001736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核定所報114年度「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申請計畫

表」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里辦公處114年3月6日北市中山北安字第

11430420300號函及「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

用辦法」第7 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檢附核定114年度機場回饋金申請計畫表1份，請依下列說

明辦理：

(一)請貴里辦公處依核定計畫項目、額度、期程及審查意見

執行各項計畫內容，並儘速辦理回饋金核銷事宜；計畫

如有變更，請先修正計畫送本所核定。

(二)另依「臺北市回饋地方經費使用計畫及使用情形公開作

業要點」第三條規定：里辦公處應於每年1月、4月、7 

月及10月，於當月10日前於里辦公處公告欄公告經費使

用計畫及使用情形。

正本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里辦公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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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區北安里 1140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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